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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

職工福利金動支

職工福利委員會設置

壹、職工福利金法規架構

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

「其他企業組織之範圍」

「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、項目及比率」

累積結存「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、
項目及比率」

母法/子法 職工福利金條例/施行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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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職工福利金條例適用對象

 公營、私營之工廠、礦場

1.工廠或礦場無論僱用人數，均有職工福利金條例
之適用。

2.如同時具備「工廠」及「公司」之事業單位，因
設有工廠，無論僱用人數，應提撥職工福利金，
辦理職工福利事業。

 其他企業組織：為平時僱用職工在50人以上之金
融機構、公司、行號、農、漁、牧場等。

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3月24日勞福1字第0920016167 號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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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:財團法人是否適用職工福利金條例?

-依捐助章程所訂定之組織與任務係屬依民法規定成立之
公益財團法人，非屬「其他企業組織」之適用對象。惟
為照顧員工福利，自可提撥經費，自行辦理相關福利事
項。

Q:僱用職工未達50人，可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嗎？

-員工人數如未達50人，欲興辦職工福利事項，不受職工
福利金條例之規範，事業單位可自行依需求辦理，但不
得逕由員工薪資扣繳職福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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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職工福利金提撥來源

2.每月營業收入總額

0.05%~0.15%

1.創立時資本總額

1%~5%

4.下腳變價

20%~40%

3.職工每月薪津

0.5%

福利金

來源

(職工福利金條例第2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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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資本總額提撥

創立時提撥/增資時不需提撥
實收資本總額
一次提足

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3月25日勞福1字第0940014969號令)

二、每月營業收入總額

 營業收入總額係指營業稅法所稱銷售額。
 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。
 不含銷售之營業稅額

（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1月27日勞福1字第0920071085號函/營
業稅法現為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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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職工薪津扣提

按事業單位給付職工之薪津，其名義及結構頗不一致，如發

生疑義時，可由勞、資雙方參據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暨其施

行細則第10條；或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；或所得稅法

第14條，在該事業單位內之薪資所得有關規定事項，議定其應

扣內涵。

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8年11月23日臺78勞福1字第24614號函)

四、下腳變價

查「下腳」係指事業單位在營運過程中所殘餘之渣滓、廢

料，該事業單位無法回收再生，作為其營業項目相關之用

途，而尚可資為他用，仍能變價之物。



肆、職工福利委員會設置

依據：職工福利金條例第5條及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
準則設置。

設置目的：職工福利金之保管動用；辦理職工福利
事業。

工廠、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凡由總機構統一營業而
不在同一地區者，應將依法提撥之福利金視所屬各單
位職工人數統籌辦理福利事業。（職福金條例施行細則
第5條）

9



一、職工福利委員會的任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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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職工福利事
業之審議、促進
及督導事項。

02職工福利
金之籌劃、保
管及動用事項。

03職工
福利事業經費
之分配、稽核
及收支報告事
項。

04其他有
關職工福利
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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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職福會委員組成

委員人數：7人至21人。主任委員1人，得置副主任委員1人，
均由委員互選。

(事業單位為1000人以上者，委員人數得增至31人。)

委員組成：事業單位指定1人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：

1.已組織工會者：委員之產生方式由事業單位及工會分別訂

定。但工會推選之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2/3。

2.未組織工會者：委員之產生方式由事業單位及職工福利委

員會定之。

3.新設者：委員之產生方式由事業單位定之，勞方代表由職

工選舉之。

*均為無給職



三、委員任期與改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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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委員均為無給職，每一任不得超過4年，委員連選連任

者不得超過2/3。(當然委員任期不受限制)

職工福利委員會應於委員任期屆滿30日前辦理委員改

選事宜。(任期屆滿前15日仍不辦理者，主管機關得通

知其於15日內辦理)

就職日至遲不得超過上屆委員任期屆滿後14日。(未於

14日內就職者，以新任委員產生後召開本屆第一次委員

會議之日為就職日)



四、職福會應報主管機關備查事項

規章。

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。

會址所在地。

成立日期。

規章/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/會址所在地之變更。

福利金預決算書：預算及實施計畫應於年度終了前1

個月內，決算及辦理情形則於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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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職工福利金之保管運用

一、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、項目

17
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7月22日勞福1字0930035514號令)

福利輔助項目：婚喪喜慶、生育、傷病、急難
救助等。

教育獎助項目：勞工進修補助、子女教育獎助
等。

休閒育樂項目：文康活動、休閒旅遊、育樂設
施等。

其他福利事項：年節慰問、團體保險、退休職
工慰問等。



二、職工福利金動支比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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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7月22日勞福1字第0930035514號令)

各款動支比率不予限制，惟各款動支比
率合計不得超過當年度職工福利金收入
總額100%

職工福利金以現金方式發給職工，應以
直接普遍為原則，並不得超過當年度職
工福利金收入總額4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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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每年可動支之職工福利金
(當年度職工福利金收入總額)

1.當年度職工福利金各項收入

營業收入總額提撥、員工薪津扣提、下腳變價、利息收入、職工福利
事業收入…等。

2.去年度結餘

職工福利機構每年度結存職工福利金應併入次年度收入預算，用以推
展次年度職工福利工作計畫事項。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年3月12日台81勞
福1字第07157號函)

3.經核准動支歷年累積結存

為免職工福利委員會繼續累積龐大職工福利金，每年宜就其歷年累積
結存職工福利金提撥5%併入年度收入，用於辦理當年度職工福利事業。
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年2月5日勞福1字第0910006049號函)

*歷年累積結存職工福利金內涵：

包括【歷年職工福利金年度結餘總數】及【創立時資本總額提撥之職
工福利金】，需經職福會決議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，始得動支。



1.符合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、項目及比率

2.職工福利自治原則:

由職工福利委員會自行訂定各項福利措施。

3.應經職工福利委員會會議通過。

4.應遵循公平、普遍、合法原則，辦理各項職工福利措施。

5.各項福利措施不宜有差別待遇。

6.職工福利委員會無懲戒權，不得訂定停權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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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職工福利金之運用原則



下列事項不得動支：

1.依法課予雇主負擔者，如勞保費、健康檢查費等。

-依據「勞工安全衛生法」暨「勞工健康管理規則」之規定，雇主應辦

理健康檢查、體格檢查等事項，檢查之費用應由事業單位負擔，不應

由職工福利金支應。

2.屬事業單位營運必要之支出，如工作鞋等。

3.依習俗由雇主負擔者，如尾牙餐費等。

4.對外之捐贈、贊助，如對火災戶之捐助等。

5.對特殊人所給予的特殊利益，如特定人員之出國考察等。

25

四、職工福利金之運用原則



陸、事業單位解散、破產宣告或組織變更，
職工福利金處理(職工福利金條例第9條之1)

一、解散或受破產宣告結束經營

工廠、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因解散或受破產宣告而結束

經營者，所提撥之職工福利金，應由職工福利委員會妥

議處理方式，陳報主管官署備查後發給職工。

二、事業單位組織變更或合併者

所提撥之職工福利金，應視變動後留任職工比率，留備續辦職

工福利事業之用，其餘職工福利金，應由職工福利委員會妥議

處理方式，陳報主管官署備查後發給離職職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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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釋職工福利金條例第9條之1第2項處理職工福利金之規定

（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9年6月11日勞福1字第0990135479前號令）

 企業組織進行合併時，消滅之企業所提撥之職工福利金應視合

併後留任職工比率，隨之移撥至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企業組織之

職工福利委員會存儲，以續辦職工福利事業。其餘職工福利金，

應由消滅之企業職工福利委員會妥議處理方式，陳報主管機關

備查後，發給消滅企業之離職職工。

 企業組織企業組織進行收購財產、分割或營業讓與而移轉全部

或一部營業者，讓與之企業或被分割之企業所提撥之職工福利

金，應視讓與或分割後分別留任於原企業及受讓企業之職工比

率，隨之留存原企業及移撥至受讓企業之職工福利委員會，以

續辦職工福利事業。其餘職工福利金，應由讓與或被分割企業

職工福利委員會妥議處理方式，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後發給讓與

或被分割企業之離職職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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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:職工福利委員會設立申請應如何送件？

各事業單位設立申請職工福利機構，僅限於「職工福利資
訊網」(網址：
https://wfs.mol.gov.tw/WFWeb/index.aspx)線上送件。

送件注意事項及操作手冊詳見以下網站：

Q2:歷年累積結存的職工福利金可否動支？
可以動支。

歷年累計結存職福金，無需申請可每年提列5％。若有需要使用超過5%
者，應於本局官網下載申請書表，報本局核准後始得動支。

柒、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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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辦理職工福利金結餘經費保留業務時，自職工薪

津內扣之職工福利金是否應列為年度收入計算?

可不列入。

依財政部74年10月8日台財稅第23200號函釋「營利事業依職
工福利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自職工薪津內扣撥職工福利委
員會之職工福利金（自提儲金），屬福利基金之增加，可不
視為年度之收入」，故辦理職工福利金結餘經費保留業務時，
自職工薪津內扣撥之職工福利金（自提儲金），不可列為年
度之收入計算。

Q4:職工福利金得否以工作年資作為職工福利措施

之發放標準？

職工福利委員會瓣理各項福利措施，應本公平、

普及原則辦理，不得以年資作為發放資格之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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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:員工離職時是否退還所繳福利金？

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按薪津扣繳之福利金，
係職工為享受各項福利應盡之義務，職工因故離職不應退
還。

Q6:職工福利委員會旅遊補助福利疑義？
職工福利委員會補助旅遊經費，仍以團體為準，不得個別
補助。至於事業單位為免影響公司正常營業運作，而以分
梯次、部門（廠場）或職工自行組團方式辦理者，其最低
組團人數及補助經費得由職工福利委員會衡酌全體職工實
際需要及經費狀況自行決定。

Q7:尾牙聚餐費用可動支職工福利金嗎？
事業單位歲末尾牙宴請全體員工聚餐，係屬事業主慰勞員
工ㄧ年來之辛勞所舉辦之活動，非ㄧ般由職工福利委員會
主辦之聚餐活動，故尾牙聚餐費用自不宜動支職工福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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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Q8:職工福利委員會成立後，因公司營運不佳或員工人數驟減

至7人以下，可否停止辦理職工福利事項或辦理註銷職工福利

委員會？

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九條之一之規定，公司應有解散或受破

產宣告結束經營者，始可註銷職工福利委員會。因此如因公司

營運不佳或員工人數驟減至7人以下，可至本局申請辦理暫停

職權運作，仍不得註銷職工福利委員會。

 Q9:職工留職停薪得否享受職工福利委員會所提供之各項
福利?

職工於留職停薪期間，因未對事業單位提供勞務，且未自薪津

扣提福利金，爰無職工福利之享受。

惟職工福利委員會如本於自主原則，訂定相關規範，同意留職

停薪職工繼續繳納福利金時，該職工享有職工福利委員會所辦

理之職工福利措施，尚無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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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:以現金方式發給職工福利金，40%計算內涵?

職工福利委員會以全體職工為對象，直接、普遍發放之現金補助，

例如每月以現金發放之生日禮金、節慶禮金。

不計入40%：特殊要件成立時始發放之情形，例如婚喪喜慶之祝賀金、

慰助金；或者須以發票收據檢具核銷之團體旅遊補助。

Q11:職工福利委員會以禮券或提貨券方式發放年節禮品是否視

同現金?

職工福利委員會擬以提貨券方式發放年節禮品，因提貨券係以換領

貨品為限，得不視為現金。

郵政禮券因可兌領現金，則視同發放現金。



Q12.預決算書
常見問題說明

26

• 函釋：職工福利機構每年度
結存職工福利金應併入次年
度收入預算，用以推展次年
度職工福利工作計畫事項，
已報准累積備用者，仍應提
經職工福利委員會議通過並
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動
支。

• 填寫說明：去年度決算書之
「結餘總額」，併入年度收
入「(七)去年度結餘」，若
未併入，則歸入「歷年結餘
」（累積結存職工福利金）


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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